荧光显微镜-采购需求
	序号
	　
	技术性能要求

	1
	基本要求
	该设备用于间接免疫荧光法实验结果读取

	2
	资质认证
	　

	2.1
	　
	具有有效期内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》，投标产品的规格型号应当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》中的规格型号保持一致。

	3
	设备技术和性能参数
	　

	3.1
	　
	光源使用时间≥50000小时，荧光无衰减，不含汞，无紫外线，无需更换灯泡

	★3.2
	　
	激发光波长：460nm-490nm，FITC标记专用

	3.3
	　
	冷光源

	3.4
	　
	具备光强仪检测和校准激发光；

	3.5
	　
	照明强度≥5种；具有荧光光源开启指示灯；

	★3.6
	　
	目镜与电脑显示屏可同时观测，无需切换；

	3.7
	　
	具有荧光成像和图文报告系统，支持荧光图像同屏对比，支持多种编辑和标注方式，支持项目筛选；

	3.8
	　
	目镜系统支持非暗室环境可观测，瞳孔间距和高度可调，双目镜筒和成像筒同时工作

	3.9
	　
	物镜系统配有x10   x20  x40  x100，配有标本夹；

	3.10
	　
	同轴粗调和精调按钮，平滑调节粗调焦器

	4
	配置需求
	　

	4.1
	软件
	配设备操作系统、图文报告系统；

	4.2
	硬件
	荧光显微镜1台，控制电脑1套（含主机、键盘、鼠标、连接线）、打印机1台及相应的连接线、桌面等配件

	4.3
	器械
	荧光显微镜及相关配件

	5
	售后服务
	　

	5.1
	　
	整机（含配制清单中的主机和配件）保修≥3年

	5.2
	　
	售后服务承诺由原厂和投标商共同盖章出具。原厂负责售后服务，并且当地有常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随时提供技术支持服务。若超过24小时无法排除故障，应提供备用机



